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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检察实务精义》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近年来对基层检察实务进行总结研究的成果
汇编，分为检察理论实务篇和案例评析篇。
本书收录了检察官对建立有关工作机制的思考，对提高检察技能的总结，以及对个罪在法律适用中存
在问题的分析，对亲身办理的疑难案件的评判。
本书体现了检察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有效结合，以期与关心检察工作的读者共同分享这些宝贵成果。

　　本书适合法律实务部门的专业人士，以及大专院校法律专业的研究人员参考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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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检察理论实务
检察制度的中国特色
对开展检察理论研究的几点认识——基于对发展历程、内容及基本要求的梳理
当代检察官应具备的职业心态
知识管理与论文写作小感
试比较影响力交易犯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关于轻微刑事案件捕前和解工作机制探究
刑诉法修改后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
完善挪用公款转化为贪污的立法与司法解释
检察联络室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实践与探索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查逮捕工作中的适用
论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
提高初查效率和效果的几点浅见
如何做好息诉工作
如何做好庭审准备实务
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技巧
关于侵占型财产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几个常见问题研究
对行贿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理解
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的区别与适用
办理“单方聚众斗殴”案件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
第二篇 案例评析
从不法侵害行为性质认定，判断防卫过当成立与否
救治一月后被害人死亡的犯罪形态应如何认定
醉酒人的刑事责任如何认定
如何认识交通肇事犯罪与事故发生路段之间的联系
高峰时段道路上加速倒车的行为如何认定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
如何理解和认定“其他危险方法
登记用卡人与实际用卡人不一致时“持卡人”应如何认定
一人公司形式下自然人犯罪应如何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生效前强迫他人退出拍卖是否构成强迫交易罪
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认定
如何判定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
性交易引发的强迫性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
司机为躲避伤害致人死亡的行为如何认定
抢劫赌局后继续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应如何认定
“背后黑脚”夺取财物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
搬家公司人员公然搬走物主物品的行为认定
收取赎金后不予归还所抢财物的行为如何认定
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骗取他人财物是构成诈骗罪还是招摇撞骗罪
先骗取司机信任，后趁其不备将车开走的行为如何定性
以使用为目的索取财物并以此要挟勒索钱财的行为如何认定
殴打他人后又临时起意向其勒索财物的行为该如何定性
取走他人遗忘在身边的财物是盗窃还是侵占
伪造房屋房产证偷卖抵押房的行为性质应如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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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捕前和解程序启动机制　　案件进入审查逮捕阶段后，检察机关的案件承办人在审查该案
件时，发现符合《意见》规定的情况的，应当以电话等方式告知双方当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申请和
解的权利、申请方式等。
若在该阶段，和解系由当事人自行进行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参与下进行的，当事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应及
时向检察机关反映相关事项，以确保检察机关在作出批准逮捕或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前知晓该事由。
若在该阶段当事人没有进行和解，在批准逮捕或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作出后，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告知
当事人处理结果，让其知晓案件进行的诉讼阶段，以方便其在下一诉讼阶段寻求和解。
　　（三）检察机关在捕前和解中的具体工作措施　　案件进入和解程序，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案
件承办人可以组织双方进行交谈、沟通，使其增进了解和理解；承办人也可以对双方进行感情上的疏
导和提供法律咨询，陈述利弊，中立公正地辅助和解的进行。
对于某些积怨较深的邻里纠纷，承办人可以实地造访，掌握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从而能在和解工作
中对症下药，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对于激情犯、偶犯、初犯、未成年犯、老年犯，应注重加强法制教育，让其充分了解到自己的行为给
被害人造成的身体上、精神上的痛苦、伤害或财产上的损失，认识到自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促进其
悔过自新，积极主动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和赔礼道歉，帮助其重新回归社会，修复其所破坏的社会关系
和社会秩序。
　　（四）捕前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　　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的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履
行完毕或提供有效担保或调解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前，若一方反悔，在批捕或不批捕的决定作出前当
事人应及时告知案件的承办人。
在履行完毕或提供有效担保或调解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后，一方当事人反悔的，应提供相关的证据证
明存在胁迫、欺诈、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等事由。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检察实务精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